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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9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88%，可交易时

间为 2024 年 1 月 10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实

际控

制人

或其

一致

行动

人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

情况 

本

次

解

限

售

原

因 

本次解除限

售登记股票

数量 

本次

解除

限售

股数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

量 

1 

宁夏慧智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否 - D 440,000 0.41% 3,729,000 

2 张军 否 - D 50,000 0.05% 350,000 

3 房坤 否 - D 67,500 0.06% 432,500 

4 孙水龙 否 董事、副总经理 D 32,500 0.03% 1,502,500 

5 常兴智 否 董事、副总经理 D 32,500 0.03% 1,5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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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先宏 否 董事、副总经理 D 50,000 0.05% 1,450,000 

7 李春荣 否 董事、副总经理 D 50,000 0.05% 1,450,000 

8 栗瑞芳 否 - D 67,500 0.06% 432,500 

9 徐召芳 否 - D 50,000 0.05% 317,500 

10 李小辉 否 - D 50,000 0.05% 317,500 

11 梁金梅 否 - D 50,000 0.05% 317,500 

合计 — 940,000 0.88% 11,801,50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1）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本次增资由宁夏慧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 13 名自然人股东按 1.5元每股的增资价格以货币形式认缴，截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股份公司已收到本次增资的 14 名股东以货币资金实缴的出资 

499 万元。 

（2）截至 2020 年 12月 29日，宁夏慧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其 13名自然人（赵四海、曹献炜、李建炜、张军、房坤、孙水龙、常兴智、

李先宏、李春荣、栗瑞芳、徐召芳、 梁金梅、李小辉）所持挂牌前两批次股权

激励股份合计 956.5 万股，其中第一批股权激励 457.5万股，第二批股权激励

499万股。 

(3)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挂牌前第二批股权激励相关股份锁定期已满

三年，宁夏慧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13 名自然人股东全部满

足解锁条件。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61,762,500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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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28,530,000 26.62% 

2、个人或基金 2,167,500 2.02% 

3、其他法人 3,729,000 3.48% 

4、限制性股票 11,000,000 10.26%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45,426,500 42.38% 

总股本 107,189,000 1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一) 股东名册 

(二) 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 股票解除限售申请书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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